附件1
申报指南
一、支持范围
根据前期征集和摸查，本次申报主要面向以下四个行业内的企业。企业主要经营范围应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医药制造业（C27），汽车制造业（C3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C39）行业分类的。
二、申报方向
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改储备项目申报，“点”上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示范、“线”上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协同改造示范、“面”上开展产业集群及科技产业园区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示范，加快数智技术、绿色技术以及创新产品推广应用。
（一）“点”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1.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加快新型工业网络建设，推动5G、工业光网、工业以太网等各类工业无线、有线网络技术融合组网，促进企业加快内外网改造升级。引导企业加快“聋哑”设备数字化改造，对工业现场设备进行网络互联能力的“微改造”，实现设备间的信息交互与高效共享。支持企业应用工业软件实现从研发设计一生产制造一营销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引导企业开展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等国家标准应用，基于各类业务系统开展经营数据汇聚和经营分析模型应用。
2.推动“人工智能+制造”。按需适度超前部署人工智能算力，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提升大模型工业适配能力，夯实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支持机器视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研发、中试、制造、运营等环节，通过全面感知、实时分析、自动生成、科学决策、精准执行和推理预测等方式，优化制造流程，提升生产效能、创新效率与协同水平。
3.培育制造新业态。鼓励企业部署模块化设备（如可更换夹具的机器人等），结合信息系统与人工智能算法动态调整排产计划，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建设行业级共享平台，制定共享制造数据接口、计费标准和安全协议等，整合利用闲置设备、产能和技术资源，开展共享制造。鼓励企业利用VR/AR、元宇宙等技术构建虚拟生产环境，建立数字孪生工厂，实时映射物理设备状态，开展虚拟制造。
4.建设智能工厂。鼓励企业结合发展实际和转型需求，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四个层级开展智能工厂梯度建设，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设备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开展业务模式和企业形态创新，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和效率、效益全面提升。
5.建设绿色工厂。加快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电子信息产品等关键领域的绿色化改造。以数字化手段赋能设施、技术、应用等重点环节的绿色化改造。推动重点用能行业、重点环节推广应用节能环保绿色装备。推动锅炉、电机、变压器、制冷供热空压机、换热器、泵等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换代，推广应用能效二级及以上节能设备。推广应用高效冷却和洗涤、废水循环利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等先进工艺技术装备。
（二）“线”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化改造
1.制定协同技术改造方案。聚焦重点行业，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技术改造共同体（上下游企业可跨区域、跨行业），整合技术、设备、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制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术改造方案，共同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构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2.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建设智慧供应链、绿色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系统，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数据共享规则，以及行业元数据、产品主数据等基础数据标准，通过开放系统接口、数据共享、资源协同等方式引导其他企业接入，向中小企业输出转型能力。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及物流服务商等各方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共享制造信息和运行状态，实现各环节高效协同。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开展绿色诊断、供应链金融等帮扶活动，通过绿色生产，绿色采购，“数字赋绿”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实施绿色低碳改造，建设碳足迹管理体系。
3.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融合。鼓励链主企业、龙头碳足迹管理体系。企业跨区域采购配套生产要素，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产业联盟等形式，带动跨区域中小企业进入产业链供应链，开展跨业态、跨地区合作，实现产业链协同优化和稳定提升。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建设统一质量管理平台，加强企业间质量信息共建共享。鼓励有条件的入选城市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集群等载体的作用，推进跨区域集群化转型。
4.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耦合发展。鼓励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融合互促，推广钢化联产、炼化集成、资源协同利用等模式，推动行业间首尾相连、互为供需和生产装置互联互通，实现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和产业循环衔接。
（三）“面”上产业集群、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改造
1.完善数字化转型设施。鼓励产业园区按需部署5G基站、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现场感知和数据传输能力。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领域数字化转型，建设能耗和碳排放数据采集、监测、核算、分析、预测、预警、决策等能力，提升产品碳足迹、项目碳评价和企业碳管理水平。
2.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高品质提供园区数字化服务，推动园区研发设计工具、实验设备仪器、中试验证服务等数字化共享，开展园区产能的智能在线匹配和交易，推广集采集销、共享仓储、智慧物流等创新服务。高效率开展园区数字化管理，通过建设园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产业大脑等，实现园区运营状态的实时监控与集中管理，鼓励开展园区数字化水平评估，结合高标准数字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园区数字化转型成效评估，不断提升园区数字化转型水平。
3.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培育数字化转型专业化服务商，动态建立新型技术改造服务商名单，定期开展服务评价，支持服务商深度参与新型技术改造工作。鼓励建设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面向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评估咨询、技术集成、方案开发、改造实施等服务。鼓励位于产业集群中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具有集群特色的高质量数据集。
三、申报条件
（一）“点”上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1.依法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项目实施地在珠海辖区或以珠海为主。
2.项目实施单位在工业统计年度报表中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101表）内所填写的行业代码应为制造业或企业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有制造业分类。
3.申报项目是在建或拟建项目。项目需要具备投资主管部门（含发改、工信）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非新建）、核准或审批文件。
4.申报项目的备案证完工日期在2026年6月30日（含）至2028年12月31日（含）。
5.项目在2026年4月1日至项目实际完工日内应完成预计投资额的80%以上。
（二）“线”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数字化改造
1.项目牵头单位是依法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项目实施地在珠海辖区或以珠海为主。
2.项目牵头单位在工业统计年度报表中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101表）内所填写的行业代码应为制造业或企业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有制造业分类。
3.项目牵头单位应有在珠海市内在建/拟建的技术改造项目，项目需要具备投资主管部门（含发改、工信）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非新建）、核准或审批文件。
4.申报项目的备案证完工日期在2026年6月30日（含）至2028年12月31日（含）。
5.项目参与单位是与牵头单位存在配套关系（如零部件供应商等上下游配套企业以及长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战略配套企业等）的企业，企业注册地址不限。
6.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参与单位应在共同制定协同技术改造方案、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融合效果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耦合发展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
7.牵头单位项目在2026年4月1日至项目实际完工日内应完成预计投资额的80%。
（三）“面”上产业集群、科技产业园区整体数字化改造
1.“面”项目牵头单位是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承载园区、高新区等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
2.“面”项目应至少包含3个园区内在建/拟建的技术改造子项目。子项目应具备投资主管部门（含发改、工信）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非新建）、核准或审批文件。
3.申报项目的备案证完工日期在2026年6月30日（含）至2028年12月31日（含）。
[bookmark: _GoBack]4.子项目实施单位是依法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项目实施地在珠海辖区或以珠海为主。
5.“面”项目的申报园区应具备一定的实施基础，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园区综合业务智能管理系统、园区企业公共管理服务平台等。
6.子项目在2026年4月1日至项目实际完工日内应完成预计投资额的80%。
四、项目预计投资额计算范围
新型技术改造项目的预计投资额是项目承担单位在2026年4月1日至项目完工日间在“智改数转网联”领域进行改造的预计费用的总称（不含土建）。具体范围包括：
1.智能化改造
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置生产用新设备，配套用能设备、配电设备以及嵌入式软件所产生的费用。
2.数字化转型
因本次新技改项目新购置并实际应用于项目的研产销存全过程信息化、绿色制造信息化和研发设计信息化软件，如ERP、MES、CAD、PDM、PLM和WMS等所产生的费用。
3.网络化联接
一是因本次新技改项目新采用的5G和万兆光网服务，包括5G和万兆光网专网/定制网、5G和万兆光网双域专网/随行专网、5G和万兆光网通信模组、5G和万兆光网数采设备以及各类用于生产设备的物联网卡等所产生的费用；二是因本次新技改项目新采用的企业有线网，包括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工业PON、工业网关以及工控机等所产生的费用；三是云服务，包括因本次新技改项目所新产生的公有云、私有云、边缘云基础产品、云原生产品、视频云、云灾备、云安全等的购置或租赁费用；四是因本次新技改项目新采用的网络安全费用，包括工业互联网安全服务平台、工业安全网关、终端安全监测、网络安全审计、工业主机安全管理、工业安全审计、准入控制、防火墙等所产生的费用。

